
 

 

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三
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 
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 

苏发改价格发〔2023〕552 号 

 

各设区市、县(市、区)发展改革委(发改局、经发局),省电力公司：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

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23〕526号，附件1)转发

给你们，并就第三监管周期江苏电网输配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为促进电力用户公平负担，合理配置电力资源，将我

省大工业用电、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用电归并为工商业用电。归

并后,我省电力用户用电价格分为居民生活用电、农业生产用电

和工商业用电三类。居民生活用电和农业生产用电继续执行现

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工商业用电各电压等级输配电价具体标

准见附件1。 

二、执行工商业用电价格的电力用户（以下简称工商业用

户），用电容量在100千伏安及以下的，执行单一制电价；100

千伏安至315千伏安之间的，可选择执行单一制或两部制电价；

315千伏安及以上的，执行两部制电价。原315千伏安及以上的

执行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电价的电力用户，可选择执行单一制或

两部制电价。 

执行两部制电价的工商业用户，可选择按变压器容量、合

同最大需量或实际最大需量，缴纳容需量电费，其中：选择执



 

行需量电价计费方式（即按合同最大需量或实际最大需量计费）

的用户，每月每千伏安用电量达到260千瓦时及以上的，当月需

量电价按国家核定我省标准的90%执行。每月每千伏安用电量为

用户所属全部计量点当月总用电量除以合同变压器容量。电力

用户所属自备电厂，按照其所属电力用户用电电压等级对应的

容量电价标准，缴纳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 

三、工商业用户用电价格由上网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

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 

系统运行费，包括辅助服务费用、抽水蓄能容量电费、天

然气发电容量电费（含气电联动）等。 

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按实际购电上网电价和综合线损率计

算。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用户，因2023年电力交易

年度中长期合同已经签订并履行，其购电对应线损电量，由电

网企业代理采购，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按照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平

均购电价格和国家核定我省的上网环节综合线损率计算。自

2024年1月1日起，按照国家政策执行。电网代理工商业用户，

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按照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平均购电价格和国家

核定我省的上网环节综合线损率计算。因实际线损率和核定线

损率偏差、采购线损电量价格变化等因素引起的线损费用损益，

按月向全体工商业用户分摊或分享。 

四、按照我省分时电价现行政策，继续对100千伏安及以上

的工业用户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时段划分、浮动比例、浮动基

础等保持不变（附件2）。 



 

五、请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加强对本轮输配电价改革目标和

具体政策的宣传解读，指导当地供电企业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密切监测电价执行情况，确保相关政策平稳执行到位。 

请省电力公司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尽快组织指导各地供

电企业做好业务系统完善、电价政策宣贯、优化代理购电信息

公开内容、完善工商业用户电费账单等政策执行准备工作，并

通过供电营业厅、“网上国网”APP、“国网江苏电力”和“江

苏电力交易中心”微信公众号、95598电力服务热线等多种渠道，

将相关政策告知有关电力用户，积极主动引导电力用户优化用

能行为，切实降低电力用户用电成本。 

本通知自2023年6月1日起执行。如在执行中发现问题，请

及时报告我委。 

 

 

附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 

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23〕526号， 

附《江苏电网输配电价表》） 

2. 江苏省工业用电峰谷分时电价浮动比例表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2023年5月22日 












